




《
品
格
教
育
綱
要
》
　
至
善
教
育
事
務
基
金
會

　
　
中
國
遠
祖
根
據
歷
史
記
載
，
至
少
可
以
推
到
四
千
五
百
年
前
，
堯
舜
時
代
，
他
們
是
怎
樣
教
導
他
的

後
代
子
孫
，
由
此
認
識
中
國
傳
統
教
學
理
念
。

壹
、
教
育
內
容

　
　
中
國
人
教
育
就
教
導
五
個
科
目
：

　
　
父
子
有
親
，
君
臣
有
義
，
夫
婦
有
別
，
長
幼
有
序
，
朋
友
有
信
。

一
、
第
一
個
科
目
，
父
子
有
親

　
　
這
個
親
愛
是
天
然
，
絕
對
不
是
有
人
教
，
這
個
愛
是
發
自
於
真
誠
、
真
心
，
沒
有
條
件
。
子
女
在
嬰

孩
時
代
，
對
於
父
母
之
愛
也
是
天
然
，
這
個
叫
道
！
「
道
」
就
是
自
然
而
然
，
宇
宙
大
自
然
運
行
規
則
。

隨
順
道
稱
之
為
「
德
」
，
絕
不
違
反
天
然
之
道
。
凡
是
長
大
子
女
不
孝
，
父
母
失
去
對
子
女
天
然
的
親
愛
，

都
是
習
性
使
然
。
如
果
子
女
從
小
受
過
聖
賢
的
教
誨
，
能
夠
終
生
保
持
對
父
母
的
親
愛
永
恆
不
變
，
這
叫

做
德
。
中
國
古
人
最
足
以
代
表
的
是
舜
王
。

　
　
中
國
教
學
是
「
師
道
」
。
一
個
人
能
夠
在
社
會
上
做
一
個
頂
天
立
地
的
人
，
是
兩
個
人
教
出
來
的
。

在
家
是
父
母
，
上
學
老
師
是
學
生
最
好
的
榜
樣
。
中
國
人
對
老
師
，
看
得
跟
父
母
完
全
相
同
，
父
母
教
子

女
尊
師
重
道
，
老
師
教
學
生
孝
順
父
母
。
中
國
人
的
教
育
，
肯
定
「
人
之
初
，
性
本
善
」
，
許
多
不
孝
之

人
、
作
惡
之
人
，
不
是
他
本
性
惡
，
而
是
受
了
不
好
的
薰
染
，
所
謂
「
性
相
近
，
習
相
遠
」
。
如
果
沒
有

好
的
教
養
，
他
愈
陷
愈
深
，
愈
迷
愈
重
，
即
是
「
苟
不
教
，
性
乃
遷
」
，
這
是
中
國
人
教
育
興
起
的
緣
由
。

所
以
師
道
是
合
在
第
一
條
；
父
子
是
血
緣
關
係
，
師
生
是
道
義
的
關
係
。
中
國
的
教
育
是
以
孝
親
尊
師
為

根
本
！



二
、
第
二
個
科
目
，
「
君
臣
有
義
」

　
　
君
臣
是
領
導
與
被
領
導
關
係
，
社
會
上
公
司
行
號
林
立
，
公
司
裡
面
的
董
事
長
、
老
闆
就
是
君
，
他

底
下
的
幕
僚
、
職
員
就
是
臣
。
義
是
道
義
，
領
導
人
對
待
被
領
導
的
人
要
仁
慈
，
常
常
要
關
懷
他
、
要
照

顧
他
、
要
想
到
他
；
而
被
領
導
的
人
要
盡
本
分
職
責
，
即
是
要
忠
。
做
到
了
，
這
叫
隨
順
道
，
稱
之
為
有

德
！

三
、
第
三
個
科
目
，
「
夫
婦
有
別
」

　
　
別
是
責
任
不
一
樣
，
夫
婦
各
有
各
的
職
責
，
家
庭
當
中
女
人
的
權
比
男
人
重
要
得
太
多
太
多
。
女
人

的
職
責
是
相
夫
教
子
，
所
以
一
個
家
有
沒
有
後
代
，
責
任
落
在
婦
女
身
上
。
丈
夫
一
生
做
到
最
偉
大
的
事

業
，
轟
轟
烈
烈
，
如
果
後
繼
無
人
，
他
一
生
的
成
績
等
於
零
。
所
以
一
個
家
裡
代
代
有
賢
人
，
出
好
兒
孫
，

這
是
因
為
有
婦
女
的
付
出
。
進
一
步
了
解
到
，
社
會
安
定
、
和
平
、
興
旺
，
其
人
才
的
源
頭
，
是
婦
女
培

養
出
來
的
。
這
一
分
職
責
值
得
尊
敬
。

四
、
第
四
個
科
目
，
「
長
幼
有
序
」

　
　
「
序
」
是
天
然
的
，
不
是
人
刻
意
安
排
的
，
弟
弟
對
哥
哥
要
尊
敬
；
哥
哥
對
弟
弟
要
關
懷
、
要
照
顧
。

縱
然
弟
弟
有
才
幹
、
有
福
報
，
哥
哥
比
不
上
他
，
弟
弟
事
業
做
大
了
，
官
做
大
了
，
財
富
多
了
，
對
他
哥

哥
還
像
在
童
年
一
樣
的
恭
敬
，
這
是
有
德
！
每
個
人
都
能
夠
遵
守
自
然
法
則
，
那
即
是
中
國
人
常
說
的
，

家
和
萬
事
興
。

五
、
第
五
個
科
目
，
「
朋
友
有
信
」

　
　
說
話
要
信
實
，
才
能
在
社
會
上
立
足
。



　
　
這
五
個
科
目
叫
五
教
，
中
國
古
聖
先
賢
教
後
代
，
就
這
五
樁
事
情
，
這
叫
五
倫
。
五
倫
是
道
！
能
夠

隨
順
，
有
親
、
有
義
、
有
別
、
有
序
、
有
信
，
這
叫
德
。
教
育
就
是
這
五
個
科
目
；
學
習
也
是
這
五
個
科

目
，
教
學
是
一
不
是
二
。
長
輩
一
定
做
給
後
輩
看
，
這
是
身
教
。
令
後
輩
一
生
為
人
處
事
、
待
人
接
物
決

定
不
違
背
道
德
。

貳
、
學
習
方
法

　
　
學
習
方
法
也
有
五
科
：

　
　
博
學
、
審
問
、
慎
思
、
明
辨
、
篤
行
。

一
、
第
一
條
「
博
學
」

　
　
博
學
不
是
雜
學
。
而
是
專
精
一
門
學
術
，
一
門
學
通
了
，
再
學
一
門
。
此
即
是
所
謂
「
教
之
道
，
貴

以
專
」
。
另
外
，
一
切
生
活
教
育
都
要
學
。
掃
地
要
學
，
抹
桌
子
要
學
，
燒
飯
要
學
，
燒
水
要
學
，
凡
是

生
活
點
點
滴
滴
不
能
不
會
。
從
灑
掃
、
應
對
、
進
退
開
始
，
亦
即
是
生
活
禮
貌
、
好
的
生
活
習
慣
、
態
度

開
始
養
成
。
而
兒
童
教
育
最
重
要
的
，
是
培
德
行
的
根
，
知
道
孝
親
尊
師
，
敬
老
尊
賢
，
才
真
正
能
夠
學

到
東
西
。

二
、
第
二
條
「
審
問
」

　
　
審
是
審
察
，
不
知
道
的
要
問
，
問
的
時
候
要
懂
得
這
個
問
題
該
不
該
問
，
問
的
有
沒
有
錯
誤
。
審
問

就
是
要
問
專
家
、
問
行
家
、
問
經
驗
豐
富
的
人
，
不
同
的
問
題
有
不
同
的
對
象
。

三
、
第
三
條
「
慎
思
」

　
　
慎
是
謹
慎
，
思
是
思
考
。
思
考
一
個
問
題
不
能
不
謹
慎
，
要
慎
重
思
考
。



四
、
第
四
條
「
明
辨
」

　
　
要
用
智
慧
來
辨
別
，
教
導
學
生
分
辨
善
惡
、
邪
正
、
利
害
等
判
斷
力
。

　
　
上
面
四
條
「
所
以
窮
理
也
」
，
是
教
明
理
，
明
理
之
後
要
落
實
。

五
、
第
五
條
「
篤
行
」

　
　
就
是
落
實
，
篤
是
篤
實
，
實
實
在
在
落
實
在
「
修
身
、
處
事
、
接
物
」
這
些
地
方
。

五‧

一
、
落
實
第
一
個
是
修
身
，
「
言
忠
信
，
行
篤
敬
，
懲
忿
，
窒
慾
，
遷
善
，
改
過
」

　
　
「
言
忠
信
」
就
是
誠
實
，
心
不
偏
斜
，
這
叫
忠
。

　
　
「
行
篤
敬
」
，
禮
敬
，
實
實
在
在
，
恭
恭
敬
敬
，
言
行
一
致
！
如
果
言
忠
信
，
行
篤
敬
，
這
個
人
是

聖
賢
君
子
，
絕
對
不
會
做
惡
事
。
後
面
講
的
這
四
句
，
就
是
前
面
兩
句
的
註
解
。

　
　
「
懲
忿
」
不
能
發
脾
氣
；
懲
是
克
制
的
意
思
，
要
克
制
自
己
的
脾
氣
、
情
緒
。

　
　
「
窒
慾
」
，
窒
是
控
制
，
欲
望
一
定
要
控
制
，
不
做
欲
望
的
奴
隸
。

　
　
「
遷
善
、
改
過
」
即
是
反
省
，
每
天
從
起
心
動
念
、
言
語
造
作
處
，
反
省
自
己
有
沒
有
過
失
，
有
過

失
趕
緊
改
過
來
，
明
天
不
要
再
犯
。

五‧

二
、
第
二
個
是
「
處
事
」
，
「
正
其
誼
，
不
謀
其
利
；
明
其
道
，
不
計
其
功
」

　
　
辦
事
要
以
道
義
為
原
則
，
決
定
不
為
私
利
，
做
任
何
事
情
，
先
想
到
合
不
合
乎
道
義
，
應
不
應
該
做
，

而
不
考
慮
難
不
難
做
。
所
以
對
一
切
人
有
利
益
，
對
社
會
安
定
和
平
有
利
益
的
，
在
國
家
法
令
規
章
許
可

的
範
圍
內
，
我
們
都
應
該
做
。



五‧

三
、
第
三
個
是
「
接
物
」
，
「
己
所
不
欲
，
勿
施
於
人
，
行
有
不
得
，
反
求
諸
己
」

　
　
接
物
就
是
待
人
。
這
是
和
人
群
接
觸
的
總
原
則
。
「
己
所
不
欲
，
勿
施
於
人
」
我
自
己
不
願
意
別
人

這
樣
對
我
，
我
就
不
應
該
這
樣
對
別
人
。
我
不
希
望
別
人
毀
謗
我
，
我
不
可
以
毀
謗
別
人
；
我
不
希
望
別

人
侮
辱
我
，
我
不
可
以
侮
辱
別
人
；
我
不
希
望
別
人
造
謠
傷
害
我
，
我
不
可
以
造
謠
傷
害
別
人
。
凡
事
要

細
心
想
，
我
起
心
動
念
、
言
語
造
作
對
待
別
人
，
或
者
想
人
家
這
樣
對
我
，
我
願
不
願
意
接
受
；
我
不
願

意
接
受
，
這
個
念
頭
不
能
動
，
這
話
不
能
說
，
這
個
事
就
不
能
做
。

　
　
「
行
有
不
得
，
反
求
諸
己
」
尤
其
重
要
。
行
有
不
得
，
就
是
有
行
不
通
的
時
候
，
反
過
來
反
省
自
己
。

相
信
一
切
過
失
都
是
自
己
造
成
的
，
人
家
為
什
麼
毀
謗
我
、
侮
辱
我
、
陷
害
我
？
古
人
說
，
「
人
貴
自
知

之
明
」
，
不
可
以
把
責
任
推
出
去
，
往
自
己
身
上
找
原
因
，
不
怨
天
尤
人
，
這
是
人
生
幸
福
的
基
石
。




